附件5：
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档案转递办法（2022年版）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单个毕业生档案转递
1、档案暂缓派遣期间，（1）提供调档函或《档案转出申请表》（在档案馆网站服务指南下载专区）；（2）出示学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（若委托代办，则还需出示委托函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）；（3）毕业证和学位证复印件（若无，请提供有辅导员签名及学院盖章的转出申请）；（4）填写EMS快递单。
《就业通知书》（白色联）是否放入档案袋：（1）广西区内学生本人或单位调出档案，根据本人意愿而定；（2）广西区外学生本人或单位调出档案，必须提供《就业通知书》（白色联），第一批毕业生的《就业报到证》和《就业通知书》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统一代为打印和发放。其余毕业生可登陆广西大学生就业服务网（[image: IMG_256]https://www.gxbys.com）或现场办理，可通过使用“广西毕业生就业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服务栏查找“报到证”栏目（[image: IMG_257]https://bdz.gxbys.com/step.html），办理初次核发、补办或改签报到证等业务。
2、档案暂缓派遣期满，档案馆将按《档案暂缓派遣申请表》有关约定将毕业生档案转往生源地人才服务机构。
2、 批量毕业生档案转递
根据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方案转递，具体方式以每年毕业生档案转递通知为准。
三、退学学生档案转递
（1）提供调档函或《档案转出申请表》（在档案馆网站服务指南下载专区）；（2）出示学生本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复印件（若委托代办，则还需出示委托函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）；（3）出示学校或学院的退学文件/证明；（4）填写EMS快递单。
四、远程办理
档案转递申请者根据以上规定，将相关材料通过EMS或顺丰邮寄到广西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号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9楼东北角档案馆学生档案室913、922，联系电话：0773-8283207/3637335。学生档案室收到材料后尽快办理（一周办理一次）。
五、档案转递方式
学生档案一般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高校学生人事档案专用通道寄送。个别毕业生档案需要通过机要局寄送的，由学生本人持身份证/学生证及调档函原件向学生档案室提出申请办理。
6、 档案去向查询
毕业生本人须关注个人档案去向（留校或寄出），在学生档案转递10天后，可登录我校档案馆网页“毕业生档案转递查询”（http://dag.gxnu.edu.cn/dagsearch/）查询档案投递去向、快递单号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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